
現場、來電申請9號評估報告書 已取得3個月內之9號評估報

告書

丙類評估人員聯繫約評估時間

評估、輔具中心代送件

取得社會局核定公文

備妥下列文件送交輔具中心

1.申請書

2.印章

3.身分證

4.身心障礙證明

5.效期3個月內的9號評估報

告書

於公文核定日

6個月內至特

約廠商代償墊

付購買

完成核銷流程

自公文核定日6個月內備齊下

列文件至輔具中心請款

請款應備文件：

1.發票正本

2.核銷請款書

3.領據及印章

4.保固書影本

5.核定公文影本

6.申請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

(配戴滿1個月後~3個月內)

聯繫輔具中心/或至醫院做

25號驗證效益報告書

收到核銷公文、等待補助款入帳

收到25號驗證效益報告書

自公文核定日6個月

內將25號驗證效益

報告書交給代墊廠

商，完成核銷流程

自公文核定日6個
月內備齊左列請款
文件及25號驗證效
益報告書至輔具中
心辦理核銷

購買簡易
型助聽器

於非特約廠商

購買

購買中階型、進
階型、雙對側傳
聲型助聽器

至特約廠商代償

墊付購買

(記得索取調整報

告供驗證使用)

於非特約廠商購

買(記得索取調整

報告供驗證使用)

臺北市西區輔具中心助聽器評估及效益驗證流程圖

111.08初訂

113.07修訂


